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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 湖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
芜 湖 市 财 政 局 

国家税务总局芜湖市税务局 
文件 

 
芜医保〔2024〕48 号 

 

关于转发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财政厅 

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做好 

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 
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医保分局、直属分局，各县市区财政局、经济技术开发

区财政局、三山经济开发区财经局，国家税务总局芜湖市各县市

区税务局： 

现将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

省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

（皖医保发〔2024〕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并就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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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筹资标准 

根据国家、省文件要求，2024 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提高至

1070 元，其中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670 元，个人缴费标准 400 元。 

二、明确分类资助参保标准 

1.根据省、市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相关文件精神，

2024 年继续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城乡居民的个人缴费部分实

行分类精准资助，明确我市具体医疗救助资助标准，其余费用由

个人按规定缴纳。其中，对特困人员全额资助；对低保对象定额

资助 360 元，个人缴费 40 元；对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返贫致贫人

口定额资助 320 元，个人缴费 80 元；对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定额资

助 200 元，个人缴费 200 元。 

2.各县（市、区）辖区范围内其他特殊困难人员参加居民医

保个人缴费部分可由其所在地政府安排资金予以补助，具体补助

标准由当地政府自行确定，补助不得从医疗救助资金中支出。 

三、明确城乡居民参保待遇享受期 

居民医保实行按年参保缴费、享受待遇，原则上，在 2024

年底前完成 2025 年度居民医保缴费，保障周期为 2025 年 1 月 1

日至 12 月 31 日。鉴于外出务工人员春节集中返乡的实际，该群

体的筹资时间可延长到 2025 年 2 月底，自参保缴费次日起享受待

遇。 

符合规定的职工医保中断缴费人员、当年退出现役的军人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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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迁的由部队保障的随军未就业配偶、刑满释放等退出其他制度

保障的人员，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结束后可按规定补办居

民医保参保手续。上述人员在 3 个月内接续参加居民医保的，不

设待遇享受等待期，缴费当月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，中断期间的

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享受；超过 3 个月接续参加居民医保的，设臵

3 个月待遇享受等待期。 

 

 

 

 

芜湖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    芜湖市财政局 

 

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芜湖市税务局 

2024 年 9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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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医疗保障局综合科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6 日印发 

 


